附件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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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深圳狮子会服务活动申请表  [image: image2.jpg]



	活动名称
	

	项目类型
	助学      □ 助残     □ 关爱社区   □ 医疗卫生
赈灾援建  □ 扶贫帮困 □ 其他活动

	服务经费总额
	
	活动日期
	

	捐赠物品折合现金
	
	狮友服务时长
	

	服务队参加人数
	
	活动地点
	

	服务对象
	
	受益人数
	

	受益人/方姓名
	
	受益人/方电话
	

	受益人/方通信地址
	
	受益人/方电子邮箱
	

	项目开展模式
	□ 独立开展        □ 联合开展（请列出参与服务队及自筹服务经费金额） 

	序号
	参与服务队名称
	服务经费
	经费来源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序号
	领队姓名
	活动中的职务
	所属服务队
	队内职务
	联系方式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主要活动内容（附活动详细方案）：

	服务队队长意见：

	活动相关委员会/法律委员会意见：

	深圳狮子会意见：

盖章：


备注：1、各服务队应于活动开展前的至少8个工作日将相关资料报区会，如需签订协议或合同，则需提前10个工作日申报。凡未经报批的活动一律不得以深圳狮子会或内设、下属机构的名义实施。

2、活动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应将活动总结、新闻稿、图片、录像资料和财务总结报告等报区会存档，并与区会财务结算活动费用。

3、区会服务统计将以各服务队服务活动结束后报送材料为准。

深圳狮子会办事处联系人：杨欣 25688590  / 王秀梅 256881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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